
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創校百年校慶系列活動 

「鼻頭百年 幸福相連」百年校慶攝影比賽實施計畫 

一、目的： 

  為慶祝本校創校 100周年紀念暨推廣藝術教育，落實藝術生活化，培育藝術 

    人才，結合戶外教育，鼓勵藝術教育推展與觀光發展。 

二、主辦單位： 

    (一)指導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鼻頭國小校友聯誼會、東北角暨宜蘭風 

                  景管理處。 

    (二)主辦單位：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 

三、參賽資格： 

    (一)凡喜愛新北市瑞芳區鼻頭與南雅景點之人士均可參加，依年齡各分為國 

        小組、國中組、高中職組及社會組，共計 4組。 

    (二)報名參賽作品每人以 1張作品為限。 

 四、攝影主題： 

    (一)以新北市瑞芳區鼻頭里及南雅里各景點街道之人文藝術、節慶禮俗、古 

        蹟或自然風景為主題，呈現多元文化、自然生態人文意象。 

 五、作品規格及參賽規則： 

     (一)作品必須單張不連拍、不得格放、疊片、翻拍拷貝、電腦合成、人工 

          加色及濾鏡特效等數位修改，並備份燒錄成光碟。 

     (二)不得抄襲或盜用他人作品。 

     (三)作品規格未符合參賽辦法，或經發現為抄襲盜用他人作品，將予以取 

          消參賽資格。經評選獲獎者，取消其得獎資格。 

     (四)參賽作品一稿不得多投，不論是否獲獎，一律不予退件。 

  六、收件地址、時間及內容： 

     (一)收件地址： 

         參賽者請將作品（沖洗照片及光碟）裝袋，得以掛號郵寄或親自送交 

         至鼻頭國小。「22462新北市瑞芳區鼻頭路 99號，陳淑卿主任收」 

        （信封上請註明『鼻頭國小百年校慶』攝影比賽）。 

    （二）收件日期： 

        自即日起至 110年 4月 9日（星期五）止（郵戳為憑，親自送件者以本 

        校總收發收件章戳為憑）。 

    （三）收件內容： 

        1.彩色或黑白作品不拘，參選作品沖洗成長邊 12吋，短邊不限之彩色 

          或黑白照片。 

         2.作品原始電子檔光碟（請提供大檔案供日後展示輸出使用，至少檔 

           案為 1200萬畫素以上）。 

         3.報名表(請黏貼於作品背面)。 



   七、評選辦法： 

       (一)由主辦單位邀聘具攝影專業人士組成評審小組，於活動收件截止日 

          起展開審核暨評選作業。 

       (二)評分標準：總分 100分。 

          【原創性：30％；創意與情境表現：40％；攝影技術：30％】 

       (三)參賽作品得由評審委員會依參賽件數、作品水準決議獎項或從缺。 

       (四)得獎名單將於鼻頭國小網站公佈。 

       (五)洽詢方式： 

           鼻頭國小網站 https://www.pitoues.ntpc.edu.tw/ 

           或上班時間撥打電話(02)24911571轉 36，教學組劉紀言組長。 

    八、獎勵辦法： 

        各組評選獎勵辦法如下： 

      (一) 凡參加者皆有參加獎，得獎者皆頒予獎狀一只。 

      (二) 獎勵內容如下表，禮卷採新臺幣計，單位：元。 

           得獎者禮卷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 

組別/獎項  第一名 1人 第二名 1人 第三名 1人 優選 10人 佳作 30人 

國小組 2,000元 1,000元 500元 200元 佳作獎 

國中組 3,000元 2,000元 1,000元 500元 佳作獎 

高中職組 3,000元 2,000元 1,000元 500元 佳作獎 

社會組 10,000元 5,000元 3,000元 1,000元 佳作獎 

      

     (三) 110年 5月 8日(星期六）9時於本校 100周年校慶進行頒獎典禮。 

    得獎人請親自出席典禮，倘若因故無法到場，請務必安排代理人出席以 

    共襄盛舉。 

     (四)主辦單位將於 110年 5月 8日鼻頭國小百周年校慶時展示得獎作品及 

         攝影者姓名供來賓參觀。 

     (五)得獎者作品刊登在鼻頭國小百年校慶紀念專刊。 

     (六)主辦單位得視藝文展場檔期擇期辦理得獎作品展覽，供民眾參觀。 

  九、著作權屬： 

      參賽者於報名時應簽署作品智慧財產授權同意書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 

      書，同意主辦單位將各項優勝作品於鼻頭國小展出，並授權就參賽得獎作 

      品享有重製、增刪修改、出版、改作、公開展覽及發行等各類型態之權利， 

      不另給酬。得獎人同意主辦單位為辨識、聯絡、紀錄及申報稅金等特定用 

      途使用個人資料。 

   十、附則： 

      (一)參賽者應詳細閱讀比賽辦法，未符合主辦單位規定者及逾期交件者皆 

          不予受理，凡參賽作品（不論得獎與否）一律不予退件（含實體相片 

          及數位圖檔光碟）。 

      (二)參賽作品應符合本比賽攝影主題及規格，且未曾獲獎或參與其它比賽 



          之作品，違反者視同棄權不予評審。攝影內容含有色情、裸露、血腥、 

          獵奇等成份之參賽作品，將不予評審並直接取消資格。 

      (三)參賽者須擁有參賽作品的所有權及原創著作權。凡參賽者不得以夫 

          妻、子女、朋友或任何關係，將參賽作品之著作權讓與、買賣以行冒 

          名頂替參賽之實；並嚴禁盜用他人作品參加比賽；違者經查證屬實將 

          依法除名，公佈姓名，若因涉及法律責任及違反著作權法應由參賽者 

          自行負責。 

      (四)郵遞報名者，請妥善保護並以掛號郵件交寄，並避免參賽作品因郵遞 

          或不可抗力致參賽作品所生損害。 

      (五)凡參加本比賽者視為同意接受並遵守本比賽辦法所列之各項規定，倘 

          有未盡事宜得由承辦單位修訂之，不再另行通知。 

      

附件 1：「鼻頭百年 幸福相連」百年校慶攝影比賽作品說明 

作品介紹 

＊本作品介紹表請浮貼於作品背後＊ 

收件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附件 2：「鼻頭百年 幸福相連」百年校慶攝影比賽報名表 

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鼻頭百年幸福相連」百年校慶攝影比賽 

＊本報名表可自行影印使用，寄送時請裝入信封袋   ＊收件編號（主辦單位填寫）： 

作品名稱  

參加組別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   社會組 

姓名  性別 □男 □女 

學校  拍攝時間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出生       年    月   日 

地址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機) 

電子信箱  

※作品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本人參賽作品如獲獎，同意將該作品數位檔之   

  著作財產權讓與新北市瑞芳區鼻頭國民小學，出版、著作、公開展示及發行 

  各類型態媒體宣傳之權利，不另致酬，絕無異議，特立此同意書。謹此聲明。 

著作財產權讓與人簽章： 

 

  


